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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广晟有色    证券代码：600259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23 

  

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 

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8

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

司近期经营业绩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2088 号）

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： 

近期，公司所处稀土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，市场对公司经营状

况及业绩变化比较关注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7.1 条的有关规定，现请公司核实如下事项并予以披露: 

1.上半年，稀土主要产品价格均大幅上涨，而公司盈利状况未有

明显改善，仍亏损 3300 万元左右。请公司结合行业变化、上游供给、

下游需求及自身的产能利用和产品构成情况，分析说明公司业绩与主

要产品价格走势及同行业公司业绩出现一定程度分化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2.请公司就市盈率、市净率、市值规模等，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

较分析，并结合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和市场变化情况，说明盈利能力

的可持续性，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揭示。 

3.近期，工信部下达第二批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划，稀土行业“打

黑”、环保督查及收储力度均有所增强。请公司分析说明上述政策对

公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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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公司对于《问询函》所提问题高度重视，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根

据《问询函》的要求核实相关情况，按时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

有关事项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 

 

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

二○一七年八月十日          


